附件2
臺東縣114學年度第2學期特殊教育教學輔導團
「到校服務」紀錄表
	學校基本資料

	學校名稱
	
	服務日期
	年  月  日
	服務模式
	□到校服務
□電話諮詢

	到校服務項目
	到校服務紀錄/輔導團建議
	學校後續介入措施及執行成效說明

	□特教行政運作與
  規劃
□融合教育推動
□課程與教學
□鑑定與安置
□個案研討
＊若所提之個案為情緒行為個案之學生，請輔導員協助完成全校性正向行為支持（SWPBS）三級分案評量表之前三項表件
□班級經營與運作□其他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
	

	輔導團決議
(此欄位由輔導團決議後續處理方式)
	□已解決(結案) □持續追蹤 □轉介其他單位

	接受服務之學校端於接受到校服務後1個月內，將「到校服務」紀錄表核章後，逕送特教資源中心承辦人余麗瑩老師(089-361107轉25)。


出席人員簽到：
輔導員簽到：
承辦人員：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校長：
